
1 

证券代码：600543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莫高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3 

 

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业绩预告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 月 30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对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

司业绩预告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24]0103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,

现将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4 年 1月 30日，公司发布年度业绩预告。鉴于公司 2023年财务数据对公司

及投资者具有较大影响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

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1.关于营业收入扣除。业绩预告显示 2023年公司亏损 3,300万元到4,000万元，

预计 2023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亿元，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

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.8亿元，相较 2022年增长约 95%。报告期内降解新

材料板块主要产品 PBAT 因受行业复苏慢、市场需求受限等影响，产品销价与成本倒

挂，亏损状态未扭转。请公司：（1）分业务披露 2023年收入情况，包括交易背景、

上下游情况、竞争格局、产品名称、信用政策、期后退货等情况，说明收入确认政

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；（2）结合近三年降解新材料经营情况、前期资金投入、

资产形成情况、产能利用水平、产品竞争力情况等，量化分析降解材料持续多年毛

利率为负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以及公司仍持续开展该业务的商业合理性；（3）分业务

披露 2023 年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的名称、合作年限、经营业务模式、产品名称、所

处地区、付款条件等权利义务约定情况，以及经营过程中发票、资金、货物流转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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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、仓储地点等，说明供应商与客户之间，供应商/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

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往来等；（4）逐条对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业务办理》附件第七号《财务类退市指标：营业收入扣除》

有关规定，说明公司相关业务是否存在应扣除收入未按规定扣除的情况。 

2.关于固定资产减值。业绩预告显示，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利用率不高，经济效

应低于预期，存在减值迹象，拟计提减值准备约 1000万元。请公司：（1）详细列

示固定资产减值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用途、账面原值、累计折旧、减值准备金额、

账面价值、可收回金额及依据、闲置情况及原因等；（2）结合可降解材料、葡萄酒

等业务亏损的现状，以及公司固定资产构成，说明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3.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。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

等有关规则要求，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，制定必要、可行、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

程序，详细记录相关事项，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，发表恰当的审计结论。 

4.公司、年审会计师等相关方应当依法依规对可能影响报告内净利润、营业收

入等事项进行会计处理，依照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业务办理》附件

第十三号《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依规推进 2023年年报编制和披露

工作，按期对外披露年报，并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充分提示有关

风险。 

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 5个交易日内回复本函。你公司董事

会应当勤勉尽责，按时落实本函的要求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
 

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方面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，落实相

关要求，积极就《问询函》所涉及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

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 事  会 

二○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


